
律师说法

在4S店停车场被剐蹭？

沈先生提供的销售单以及发票显

示， 车辆价格为 28.58 万元， 其他费

用包括装饰费 9000 元、 1.5888 万元

的“双保” 费用以及购置税等， 总共

花费 33.5 万元。 沈先生说， 3 月 5

日， 他交了 1 万元的定金购置这辆

车， 首付为 1 万元， 剩下的车款通过

贷款支付。 3 月 8 日， 他去店内办理

了相关贷款手续。 贷款发放完毕后，

3 月 22 日， 4S 店开具发票并提供了

一张“车辆确认单”， 上面显示车主

姓名、 购买车型、 颜色以及底盘号等

信息。 此外， 确认单上还显示“此车

在 5 个自然日提车， 特殊情况除外”。

可令沈先生觉得蹊跷的是，按确

认单上的约定，4 月初他就应该提车，

但 4S 店一拖再拖。 在他的不断催促

下，直到 5 月初，他才被通

知提车。可提车当天，他就

发现了新车竟“破了

相”。 沈先生当即拒

绝提车，并要求更换

新车。“一开始销售

是同意的， 过了几天， 便说公司没有

批。 理由是已经开票，保险已经入库，

车辆所有权被转移， 汽车被剐蹭的责

任由车主自己承担。 ”

新车到底在哪里被谁剐蹭的呢？

“3 月 5 日， 我付定金的时候， 我亲

眼见到了这辆车并确认了车架号。 门

店说， 车子到店后一直停在 4S 店的

停车场， 他们没有保管义务， 可能是

第三方撞的。” 沈先生表示， 后经他

一再要求， 通过报警才拿到了店内监

控录像。 监控显示， 4 月 30 日， 该

车在该 4S 店做美容时已经有了剐蹭

痕迹。 沈先生气愤地说： “既然是在

4S 店被刮的， 那么门店就要负全部

的责任， 为何要强迫我收下这辆有瑕

疵的车呢？”

门店销售主管表示， 车子确实 3

月份就到店了， 到店后， 一直停放在

公司停车场。 停车场为集团代理的多

个品牌共用， 可能是被其他车辆剐蹭

到了。 但是因为视频保留时间有限，

门店无法查到 4 月 30 日前的监控。

“我们也想查到肇事车，但目前我们也

找不到。” 该主管无奈地表示。

我买到了运损车吗？

沈先生表示， 怀疑自己买到了运

损车， 根据查询到的相关案例， 运损

车的赔付标准应该按照车辆价格的

15%来算。 另外， 基于门店的不信

任， 他希望4S店将“双保”费用退还，

但都没有获得对方同意。 销售主管对

记者表示，车辆肯定不是运损车。“车

子到店时，我们会验车，也有专业的检

验报告，否则我们不会放到店里售卖。

如果是运损车而未提前告知客户，我

们会退一赔三。 ”

记者从业内人士获悉， 运损车指

的是在新车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损伤，

如油漆刮伤、保险杠撞破，甚至是因车

祸导致严重损伤等。 这些车辆一般会

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销售， 并享受厂

商的质保。至于优惠金额标准，该人士

称：“如果是运输途中造成了 2cm 左

右的小划痕，涉及重新喷漆，修复后流

向市场一般可优惠 2000 元； 若是 5cm

以上甚至更多的损伤，那么会给出 5000

元以上甚至上万元的优惠。 ”

经过多次协商， 公司承诺对该辆车

进行修复并赠送三个油漆面。另外，销售

员再赔付 5000 元给车主。“车主提出的

15%要赔付 4 万多元， 这个金额远远超

出了我们的承受范围。 我们也提出了一

些相关的赔偿方案，5000 元已经是我们

的最大诚意了。 ”销售主管称。 沈先生则

表示：“一个多月艰难维权， 我只是出于

无奈，认同了他们有关车损的赔付方案。

但作为一线品牌， 门店对于整件事情的

处理方式和服务态度， 依然令人难以接

受。 ”记者获悉，沈先生已经提车并获得

赔付。 门店负责人还对于该起事件中的

处理方式和不佳的售后体验给沈先生诚

恳道歉，双方最终握手言和。

业内人士指出， 面对消费者的合理

诉求， 车企售后服务人员理应积极面

对， 并拿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一

遇到问题就人为设置障碍， 甚至搬出格

式合同、 霸王条款等， 把责任和损失都

推给消费者， 到头来只会影响品牌自身

的长远发展。

在问题妥善处理之前，消费者可坚持暂缓提车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申晨律师认

为， 第一， 根据 《民法典》 规定， 汽

车作为动产，其物权的设立和转让，是

自交付时发生效力， 而是否登记并不

影响物权的转移。因此，若车辆尚未交

付， 则显然未发生所有权的转移。 第

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

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 交付之后

由买受人承担。 因此， 若车辆尚未交

付，则车辆毁损、灭失的风险也应当由

4S店来承担，而不能强行转嫁给消费

者。第三，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

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

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综合以上三点， 消费者支付了购

买新车的钱， 4S 店理应向消费者交

付新车， 而不是剐蹭的事故车， 这样

的做法本身就是构成对消费者的违

约， 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中， 消

费者所购车辆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

移， 消费者应当有权选择要求 4S 承

担继续履行， 即交付一辆新车的违约

责任； 或者双方协商一致， 交付剐蹭

车并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为了合法保护自身权利， 消费者在

购置车辆时应注意： 首先， 消费者在购

车过程中， 应妥善保存所有交易凭证及

相关证据材料 。 这些证据在发生纠纷

时， 可作为维权的重要依据。 其次， 在

车辆交付前， 消费者应进行全面细致的

车辆检查， 一旦发现车辆存在任何缺陷

或异常， 应即刻与销售商进行沟通， 寻

求解决方案 。 在问题得到妥善处理之

前， 消费者应坚持暂缓提车； 若问题未

获解决， 消费者有权拒绝接受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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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刚买的新车还没到手就被剐蹭， 是谁惹的祸？ 3 月 5 日， 沈先生在吴中路奥迪 4S

店买了一辆 Q5。 5 月初， 沈先生提车时发现， 车辆右车尾靠近保险杠的位置多处被剐

蹭， 有几处露出了底漆。 一想到自己的车还没提到手就“破相” 了， 沈先生无法接受，

并以此要求换车。 可门店表示， 发票已经开具， 保险已经入库， 贷款也已经发放， 没办

法更换车辆。

投诉实录

车主要求换车

4S店：赔5000元

我的奥迪Q5

还没提车

就“破了相”

消息树

近 年 来 ，

一种号称“遛

娃神器 ” 的新

型遛娃车风靡

市场， 它比普

通的儿童推车

设计简约， 方

便携带 ， 时尚

新潮的款式颇

受年轻父母的

青睐 。 但是随

着销量的增加，

遛娃车的质量

问题也逐步凸

显。

珠海有一

对父母带着 2 岁的宝宝外出遛

弯时， 没想到自家的遛娃车却

对孩子造成了意外的伤害。 在

一段监控视频中显示， 一对父

母推着遛娃车带着宝宝遛弯，

在进入一家市场时， 地面连接

处有一条裂缝， 推车的前轮卡

在缝隙里， 推车后车轮离地后

突然发生折叠， 坐在车里的宝

宝脸朝下直接摔在了地上。 经

法院认定， 这款涉事遛娃车存

在危及人身的不合理危险， 属

于产品缺陷。 法院判定被告商

店赔偿原告医疗费、 护理费和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1.2 万

余元。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像这

样的遛娃车造成的儿童伤害事

件并不罕见， 在一些视频网

站， 有不少推着遛娃车发生意

外的视频。 其中有的车子发生

向前翻转， 有的是出现侧翻，

车上的儿童都不同程度受了

伤。

近期，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

品协会对多家网络平台上销量

较高的遛娃车开展了产品质量

专项摸底调查。 调查显示，

300 元以下遛娃车销量超过

100 万辆， 占比 74.9%， 该价

格区间遛娃车产品不合格率也

是此次摸底调查最高的， 为

92.5%； 900 元到 1800 元遛娃

车产品全部合格。

记者通过查阅本次摸底调

查中产品的相关检测报告发

现， 有九款产品在网店页面和

遛娃车实物以及外包装上都没

有找到 3C 认证编号， 同时这

九个产品经检测均不合格。 这

九款涉嫌没有通过 3C 认证的

产品在电商平台上销售， 网页

显示的销售量已经超过 30 万

辆。

另外， 有四款检测不合格

的产品在其网店网页上虽然标

注了 3C 证书编号， 但是记者

在市场监管总局官网上逐个查

询后发现， 两张证书对应的产

品是骑乘车辆玩具， 一张证书

对应的产品是儿童摇摆车， 而

另一张证书对应的产品为儿童

三轮车， 也就是说这四款产品

网店网页标注的 3C 证书编号

对应的产品都不是遛娃车， 涉

嫌冒用 3C 证书。

（来源： 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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